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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律师参政议政情况 

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 

律师参政议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

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近年只，广大律师通过

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积极参政议政，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促

进政府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律师参政议政的情况，总结工作经验，

研究进一步提高律师参政议政的质量和水平，决定对全国

律师行业参政议政情况进行一次统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开展倒币参政议政情况统计工作的目的 

此次开展律师参政议政情况统计工作目的在于：通过统计 



与调查，对律师参政议政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系统掌握律师

参政议政的基本情况；了解和掌握律师参政议政存在的问题

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研究相应对策，促进律师参政议政

工作健康发展；研究如何加强行业协会对律师参政议政的引

导和指导，加强行业协会与参政议政律师的沟通联系，努力

为律师参政议政工作进一步拓展渠道和空间，促使律师参政

议政工作向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发展。 

二、开展律师参政议政统计工作需要各地律协完成的

几项工作 

（一）统计对象。此次统计工作的对象包括当选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律师；现任省、市、县三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律师；现任党的十八大和省、市、县三级

中共党代会代表的律师；现任全国、省、市、县四级各民

主党派主委、副主委、常委、委员的律师。 

（二）《参政议政律师的基本情况调查表》（附件1) 

的填写。《参政议政律师的基本情况调查表》由当选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律师；现任省、市、县三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律师；现任党的十八大和省、市、县三级

中共党代会代表的律师；现任全国、省、市、县四级各民

主党派主委、副主委、常委、委员的律师本人填写后报送

本省（区、市）律师协会。 



《参政议政律师的基本情况调查表》的发放可以采取

两种方式：一是由各地律师协会复印本通知及附件发到本

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律师个人；二是由律师协会通知本

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律师，登录中国律师网阅读本通

知，下载并填写表格。 

（各省（区、市）律师协会律师参政议政情况分

类统计表的填写。请各省（区、市）律师协会将反馈的

《参政议政律师的基本情况调查表》分类填入《各省

（区、市）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情况统计表》（附件2 ).《各

省（区、市）律师担任政协委员情况统计表》（附件3 )' 

《各省（区、市）律师担任中共党代表情况统计表》（附件 

4 )、《各省（区、市）律师担任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常

委及委员情况统计表》（附件5 )。 

（报送时间。请各省（区、市）律师协会将上述5 

个表格纸质版于2013年3月5日前一并报送全国律协，同

时将后4个表格电子版发至全国律协调研部邮箱。 

各地律协要高度重视此次律师参政议政统计工作，充

分发挥秘书处及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能作用，确定专人负

责统计数据的汇总和填报工作，确保不遗漏、不误报。 

三、其他 

工作中如遇有问题及建议，请及时与全国律协联系。 

联系人：全国律协调研部胡笑梅、朱奕 

电话：010-84020230、 84023100 



传真：010-84 02 02 16 

E一mail:acla66@126 .corn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5层 

全国律协调研部 

邮政编码：100007 

附件1、《参政议政律师的基本情况调查表》 

2、《各省（区、市）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情况统计 

表》 

3'《各省（区、市）律师担任政协委员情况统计 

表》 

4'《各省（区、市）律师担任中共党代表情况统 

计表》 

5'《各省（区、市）律师担任民主党派主委、副 

主委、常委及委员情况统计表》 

发：协会各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各部室社 

全国律协办公室 	 2013年1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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